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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
地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

棟11樓

承辦人：賴雅芬

電話：02-89956666#8328

電子信箱：fenetre@osha.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勞職衛3字第11010141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014170A00_ATTCH4.pdf)

主旨：本署辦理110年「推動職場健康服務績優單位及人員」選

拔活動，請推薦或轉知所屬(轄)事業單位推薦參選，請查

照。

說明：

一、為強化事業單位重視職場健康，打造健康勞動力，表彰致

力於推動職場健康服務工作且有優異表現之事業單位與推

動人員，特辦理旨揭選拔活動。

二、符合資格之事業單位及在職且從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

勞工健康服務人員，並具優良事蹟或顯著效益者，得經推

薦參加選拔，受理日期自即日起至5月31日止，經初審及複

審綜合評選，獲選為勞工健康服務傑出單位及人員獎項

者，本署將擇期公開表揚。

三、檢附選拔推動職場健康服務績優單位及人員實施計畫(如附

件)，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選拔作業機構(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窗口(電話：03-5751006轉12，蔡

小姐)。

檔　　號:
保存年限: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正本：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經濟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第四課、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第四課、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第四課、經濟

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第四課、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

科學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

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台南市職安健康處、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中華職業醫學會、台

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臺灣職業衛生護理暨教育學會、台灣職業衛生護理學會、

臺灣職業衛生服務學會、臺灣臨場健康服務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

心、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東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副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含附件)、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含附件)、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含附

件)、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含附件)、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組(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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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推動職場健康服務績優單位及人員實施計畫 

一、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強化事業單位重視職場健康，打

造健康勞動力，表彰致力於推動職場健康服務工作且有優異表現之事業單

位與推動人員，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署為辦理推動職場健康服務績優單位及人員選拔作業，得將相關事務性

工作，委由專業機構（以下簡稱選拔作業機構）辦理。 

前項選拔作業機構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 受理選拔申請及審查作業。 

(二) 協助辦理選拔作業事宜。 

(三) 選拔作業之諮詢服務。 

(四) 其他有關選拔之事項。 

三、 參加選拔對象及獎項名稱： 

(一) 績優單位：  

1. 卓越獎：推動職場健康服務與預防措施，成效優良或具有顯著特

色者。 

2. 特色獎：推動職場健康服務各項措施，具有特色與成效，值得獎

勵者。 

(二) 績優人員： 

1. 傑出服務獎：透過 PDCA 推動職場健康服務且有顯著功績與創意之

勞工健康服務醫護或相關人員。 

2. 優良服務獎：積極辦理職場健康管理與服務且有創意之勞工健康

服務醫護或相關人員。 

四、 參選資格： 

(一) 績優單位： 

1. 工作場所於選拔申請期間及前三年度，未曾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職業災害情形。 

2. 受選拔前三年度未曾獲得五星獎、國家工安獎或國家職業安全衛

生獎。 

3. 事業單位以所屬部門參選者，不予受理。 

(二) 績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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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備「勞工健康服務醫護或相關人員(心理師、職能治療師或物

理治療師)資格」。 

2. 需由相關單位推薦參選，且在職推動「勞工健康服務工作」已滿

三年（不包含參選之年度），同年度該單位限推薦一人，自行參

選者不予受理。 

3. 由參選者所任職之機構或事業單位推薦參選者，應於該機構或事

業單位工作年資滿三年以上（不包含參選之年度）。 

五、 參選方式： 

    符合參選資格之單位及人員，得經下列方式推薦參選，並以郵寄方式

向選拔作業機構提出申請： 

(一) 績優單位： 

由事業單位自行參選或由當地勞工、衛生主管機關、勞動檢查

機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業健康服務相關團體及勞工健康服務

中心等推薦之，並檢具受推薦事業單位之「職場健康服務績優單位

參選書」（附件一）。 

(二) 績優人員： 

1. 事業單位僱用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或相關人員： 

由參選者所任職之事業單位推薦或由當地勞工、衛生主管機

關、勞動檢查機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業健康服務相關團體

及勞工健康服務中心等推薦之，並檢具受推薦者之「職場健康服

務績優人員參選書-僱用版」（附件二）。 

2. 事業單位特約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或相關人員： 

由參選者所任職之機構或由當地勞工、衛生主管機關、勞動

檢查機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業健康服務相關團體及勞工健

康服務中心等推薦之，若由任職之機構推薦者，應另檢附參選者

所服務之事業單位至少 3 家之推薦書，並檢具受推薦者之「職場

健康服務績優人員參選書-特約版」（附件三）。 

六、 評選方式與名額： 

(一) 績優單位： 

1. 初審：每案邀請 3位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評分，原則上遴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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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進入複審。 

2. 複審：於入選單位廠址進行簡報評選，必要時至現場檢視推動成

果，每案原則上邀請 3位專家學者進行評分。 

3. 決選：將綜合計算初審與複審之評分結果後（其中初審結果佔總

得分之 40％，複審結果佔總得分之 60％），依總得分高至低，

原則上卓越獎選定 3案、特色獎選定 2案獲獎。 

(二) 績優人員： 

1. 初審：每案邀請 3位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查評分，原則上遴選 16

案進入複審。 

2. 複審：於評選地點進行簡報，原則上邀請 3 位專家學者及 2 位本

署代表進行評分。 

3. 決選：將綜合計算初審與複審之評分結果後（其中初審結果佔總

得分之 40％，複審結果佔總得分之 60％），依總得分高至低，

原則上傑出服務獎選定 3案、優良服務獎選定 5案獲獎。 

七、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業依勞動部 110 年「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選拔作業要

點」參選者或曾獲得本署職場健康服務相關獎項者，得不予受理。 

(二) 參選相關文件未完備者，由選拔作業機構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

正或不完整，得視為不符合參選資格。 

(三) 參選單位及人員所送參選資料，無論各階段審查通過與否，均不予

以退還。 

(四) 獲選為績優單位及人員者，本署將擇期公開獎勵與表揚。本署得就

獲獎單位與人員，透過新聞、網路、觀摩會等活動表揚其績優事蹟，

並得使用其參選之相關資料或邀請其參與本署之相關活動，作為推

廣職場健康工作之用途。 

(五) 獲獎單位及人員經查證與事實不符、侵害他人權益或參選文件填報

不實者，本署得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或取消相關獎勵措施。 

  



4 

 

 

附件一、職場健康服務績優單位參選書 

一、 參選單位基本資料表 

(一)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單 位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小類)為：□□□ ____________________業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地 址  

勞 工 人 數 

員工人數：男：   人；女：   人；總計：   人 

其他(派遣/承攬)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男：   人；女：   人；總計：   人 

勞工健康服務

人 員 配 置 

□專職   人 

□特約醫護及勞工健康服務人員 

臨場服務頻率 

醫 師 __________次/年 

護理人員 __________次/月(專職僱用者，無需填寫) 

其 他 __________次/月(專職僱用者，無需填寫) 

(二) 負責人資料 

負 責 人 姓 名  

聯 絡 資 料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三) 聯絡人資料 

聯 絡 人 姓 名  職 稱  

聯 絡 資 料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E - m a i l  

(四) 承諾配合事項 

1. 所提送資料均屬實，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參選資格。  

2. 同意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署，透過新聞、網路、觀摩會等活動表揚績優事

蹟，並得使用參選之相關資料，作為推廣用途。 

此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申請單位名稱： （用印） 

負責人： （用印）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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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職場健康服務之組織圖、軟硬體設施及經費 

(一) 參選單位組織圖及分工簡述（以推動勞工職場健康之相關組織為主） 

 

 

(二) 參選單位推動職場健康之軟硬體設施 

 

(三)近三年辦理職場健康工作之經費： 

107 年：       元，108 年：       元，109 年：       元 

三、 工作方法與成果概述（請輔以量化的數據、圖表呈現） 

(一) 職場健康政策【填寫說明：請敘述貴單位高階管理者對職場推動健康措施之看

法、職場健康政策、投入資源等】(10 分) 
 

(二)職場健康工作推動策略 

【填寫說明：如何運用 PDCA（Plan、Do、Check、Act）架構推動職場健康工作，如：依據政

策，如何找出健康需求（依據為何）後設定短中長程目標、訂定計畫以達成目標、推動的團

隊分工合作機制、執行的成果評比、對於各項工作的檢討改進機制、以及如何針對組織內勞

動人口結構之變化 (如:未來 5~10 年)，修正健康服務之管理策略等。】(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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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場健康需求評估(15 分) 

【填寫說明：請敘述貴單位對於職場健康需求之評估方法（如：依據職場作業特性/使用化

學品之情形、主動調查勞工意見、健康檢查分析等），與近三年所評估之結果。】 

(四)職場健康措施推動成果 (30 分) 

【填寫說明：請敘述 (三)職場健康需求之評估結果而展開之作為，可包含法規面、優於法

規面之作為，例：高風險勞工之健康管理、選工、配工、復工、特殊族群保護、其他勞工身

心健康保護或促進措施等】 

 

(五)對於職場健康工作推動之檢討與改進(10 分) 

【填寫說明：請敘述貴單位對於職場健康推動工作之檢討與改進機制，並以（四）健康措施

所舉之作為為例，說明檢討與改進之作為。】 

 

(六)最具特色或特殊事蹟-以 500 字為限(15 分) 

【填寫說明：請說明推動職場健康相關工作中，其推動過程及成果最具特色或成效之作為、

其他特殊事蹟與貢獻。】 

註：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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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薦單位基本資料及推薦評語(自行參選者免填) 

(一) 推薦單位資料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二) 推薦單位評語 

推薦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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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職場健康服務績優人員參選書-僱用版 

一、 基本資料表 

(一) 參選人員基本資料 

姓 名  現 職 職 稱  

參選人員 

2吋照片 

年 齡  學 歷  

聯 絡 資 料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信箱  

經 歷 

服務單位名稱 工 作 內 容 職 稱 起 訖 年 月 

    

    

    

證 書 / 證 照 

(需檢附相關

影本) 

證照/書名稱 發 照 單 位 證照/書字號 取 得 日 

    

    

(二) 現任職事業單位資料 

單 位 名 稱  

地 址  

員 工 人 數 男：   人；女：   人；總計：   人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傳 真  

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小類)為：□□□ ____________________業 

(三) 承諾配合事項 

1. 所提送資料均屬實，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參選資格。  

2. 同意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署，透過新聞、網路、觀摩會等活動表揚績優事

蹟，並得使用參選之相關資料，作為推廣用途。 

 

 

參選人員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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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職場健康服務工作具體優良事蹟（此段落不限頁數，請詳加撰寫） 

(一) 專業知能與溝通協調之應用(30 分) 
請具體敘述辦理職場健康工作對事業單位或員工健康的貢獻及其執行成果，包含： 

(1) 運用組織內部或外部資源、提供健康資訊與運用 PDCA 等管理工具推動職場健康工

作，落實執行職場健康工作計畫、策略、提出相關規劃及有效改善方案。 

(2) 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方案。 

(3) 參與完成職業衛生或健康相關研究報告。 

(4) 建立跨部門推動職場健康相關組織或章程，定期參與推動勞工健康管理相關會議，

並訂有會議追蹤管理機制。 

(5) 協助健康異常之勞工，提供適當處置與轉介之安排及服務。 

 

(二) 推動職場健康工作成效說明(45 分) 
請具體敘述所辦理之職場健康工作、執行成果及其成效，包含： 

(1) 訂定職場健康推動或職業傷病預防計畫與管理措施及執行成效。 

(2) 訂定事業單位健康危機事件應變機制、推動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營造健康工

作環境等勞工健康保護工作及執行成效。 

(3)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性質及組織內部影響勞工身心健康危害因子，並提

出改善措施。 

(4) 落實執行勞工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機制，並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的工作。 

(5) 訂定與執行特殊族群或高風險勞工健康保護及照護具體方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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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特殊事蹟與貢獻(25 分) 
請具體敘述其他特殊事蹟與貢獻，包含： 

(1) 長期推動職場健康相關工作，具有具體顯著績效或創新管理貢獻事蹟。 

(2) 運用創新發明或研究，改善勞工健康管理或設施，有具體事蹟或創新之優異表現。 

(3) 曾協助事業單位獲頒國內、外推動職場健康等相關認證或獎項。 

(4) 曾參與協助政府機構或企業推動職場健康有關計畫（如伙伴或家族）等貢獻事蹟。 

(5) 其他與推動職場健康或防止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具有顯著績效或創新管理有貢獻事

蹟。 

註：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篇幅。 



11 

 

 

三、 推薦單位基本資料及推薦評語 

(一) 推薦單位資料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二) 推薦單位評語 

推薦單位用印  

推薦單位未用印者，視同不符參選資格。 

另推薦單位為職場者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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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職場健康服務績優人員參選書-特約版 

一、 基本資料表 

(一) 參選人員基本資料 

姓 名  現 職 職 稱  

參選人員 

2吋照片 

年 齡  學 歷  

聯 絡 資 料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信箱  

經 歷 

服務單位名稱 工 作 內 容 職 稱 起 訖 年 月 

    

    

    

證 書 / 證 照 

(需檢附相關

影本) 

證照/書名稱 發 照 單 位 證照/書字號 取 得 日 

     

     

(二) 現職之顧問/特約機構資料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員 工 人 數 男：   人；女：   人；總計：   人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傳 真  

(三) 承諾配合事項 

1. 所提送資料均屬實，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參選資格。  

2. 同意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署，透過新聞、網路、觀摩會等活動表揚績優事

蹟，並得使用參選之相關資料，作為推廣用途。 

 

 

參選人員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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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職場健康服務工作具體優良事蹟（此段落不限頁數，請詳加撰寫） 

(一) 專業知能與溝通協調之應用(30 分) 
請就以下面向，具體敘述在職場健康方面的專業知能與溝通協調上的應用成果（請分別

說明對於每家事業單位的成果）。 

(1) 運用組織內部或外部資源、提供健康資訊與運用 PDCA 等管理工具推動職場健康工

作，落實執行職場健康工作計畫、策略、提出相關規劃及有效改善方案。 

(2) 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方案。 

(3) 參與完成職業衛生或健康相關研究報告。 

(4) 建立跨部門推動職場健康相關組織或章程，定期參與推動勞工健康管理相關會議，

並訂有會議追蹤管理機制。 

(5) 協助健康異常之勞工，提供適當處置與轉介之安排與服務。 

 

(二) 推動職場健康工作成效說明(45 分) 
請就以下面向，具體敘述在職場健康方面的推動、執行成果及其成效（請分別說明對於

每家事業單位的成果）。 

(1) 訂定職場健康推動或職業傷病預防計畫及管理措施與執行成效。 

(2) 訂定事業單位健康危機事件應變機制及推動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營造健康工

作環境等勞工健康保護工作及執行成效。 

(3)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性質及組織內部影響勞工身心健康危害因子，並提

出改善措施。 

(4) 落實執行勞工健康檢查與健康管理機制，並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的工作。 

(5) 訂定與執行特殊族群或高風險勞工健康保護與照護具體方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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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特殊事蹟與貢獻(25 分) 
請就以下面向，具體敘述在職場健康方面的其他特殊事蹟與貢獻（請分別說明對於每家

事業單位的成果）。 

(1) 長期推動職場健康相關工作，具有具體顯著績效或創新管理貢獻事蹟。 

(2) 運用創新發明或研究，改善勞工健康管理或設施，有具體事蹟或創新之優異表現。 

(3) 曾協助事業單位獲頒國內、外推動職場健康等相關認證或獎項。 

(4) 曾參與協助政府機構或企業推動健康服務有關計畫（如伙伴或家族）等貢獻事蹟。 

(5) 其他與推動職場健康或防止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具有顯著績效或創新管理有貢獻事

蹟。 
 

註：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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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薦單位基本資料與推薦評語 

 推薦格式一(由參選者任職之機構或由當地勞工、衛生主管機關、勞動檢查

機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業健康服務相關團體及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填寫) 

(一) 推薦單位資料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二) 推薦單位評語 

推薦單位用印  

推薦單位未用印者，視同不符參選資格。 

另推薦單位為職場者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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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格式二(由參選者服務之事業單位填寫) 

(一) 基本資料 

單 位 名 稱  

地 址  

員 工 人 數 男：   人；女：   人；總計：   人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傳 真  

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小類)為：□□□ ____________________業 

參選者提供職場健康工作服務之期間： 

自民國      年     月 至民國     年     月 

(二) 參選者於本單位推動之特殊事蹟及推薦評語 

 

 

 

 

 

 

 

 

 

 

 

 

 

               單位用印大小章： 

單位未用印者，視同不符參選資格。 

 

 

 


